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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常务委员会 

 

第 110/2025/UBTVQH15号决议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 – 自由 – 幸福 

 

 

决议 

关于调整个人所得税家庭扣除额 

国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经第 203/2025/QH15号决议修订和补充若干条款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根据经第 65/2020/QH14 号法律和第 62/2025/QH15 号法律修订和补充若干条款的第

57/2014/QH13号国会组织法； 

根据经第 26/2012/QH13 号法律、第 71/2014/QH13 号法律、第 31/2024/QH15 号法律、

第  48/2024/QH15 号法律、第  56/2024/QH15 号法律、第 71/2025/QH15 号法律和第 

93/2025/QH15 号法律修订和补充若干条款的第 04/2007/QH12号个人所得税法； 

决定： 

第一条．个人所得税家庭扣除额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 19条第 1款的规定，对家庭扣除额度进行如下调整： 

a) 纳税人每月可扣除 1550 万越南盾（每年 1.86 亿越南盾）； 

b) 每位受扶养人的扣除额为每月 620 万越南盾。 

第二条．生效 

1、 本决议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适用于 2026 年课税年度。 

2、 2020 年 6 月 2 日国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个人所得税家庭扣除额的第

954/2020/UBTVQH14号决议自本决议生效之日起失效。 

本决议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会第十五届第五十次会议常务委员会于 2025 年 10 月

17日通过。 

 代表国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 

 （已签章） 

 陈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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